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4〕506号

申请人：陈某某，女，1960年 4月生。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某某街**号***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花地街道办事处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 187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肖某某，职务：主任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0月 9日作出的《关于督促

拆除某某巷**、**号违法建设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案涉通知”），

请求撤销案涉通知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

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查明：

据房产登记号：2008登记字*******号《广州市不动产登记

查册表》记载，荔湾区某某路某某巷**、**号（以下简称“案涉

房屋”）建筑面积 77.59平方米，结构层数为 1，权属人为申请

人陈某某（占 1/3）、梁某某（占 1/3）、梁某某（占 1/3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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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为砖木结构。

2024年 10月 9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通知，主要载明：“荔

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已于 2019年 11月 14日作出《违法

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荔综违建处字〔2019〕137号），责令

申请人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自行无条件拆除案涉房屋

扩、加建部分房屋，面积 218.5405 平方米，整饰现场。但申请

人至今仍未拆除，被申请人现督促申请人在上述处理决定规定的

期限内自行拆除案涉房屋合计 218.5405 平方米的违法建设。逾

期不拆除的，被申请人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。”案涉通知于同日

留置送达申请人。

申请人不服案涉通知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于 2024

年 11月 1日收悉，于同月 8日受理本案。因情况复杂，本案延

长审查期限 30日。

2025年 1月 10日，被申请人向本府提交《关于拆除某某巷

**、**号违法建设的情况说明》，主要载明：2024 年 12 月 23

日在案涉房屋产权人梁某某的配合和同意下，被申请人依法依规

对案涉房屋三四楼违法加建部分进行拆除。

另查，2019年 11月 9日，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

法局作出荔综违建处字〔2019〕137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

书》，主要载明：“经查，证载案涉房屋为一幢 1层砖木结构房

屋，建基面积 77.59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77.59平方米，产权人梁

某某、梁某某、陈某某。上述房屋被重建为一幢四层房屋，首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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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侧扩建 10.992平方米，加建第二层 87.2平方米，加建第三层

87.2平方米，加建第四层 33.1485平方米，上述扩、加建面积合

计 218.5405平方米，建设于 2008年 5月之后，建设时未经规划

许可，现由当事人梁某某、梁某某、陈某某占有、使用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上述扩、加

建部分房屋已构成违法建设。依据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八

十条第二款第（五）项、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八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上述违法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

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

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决定：申请人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

10日内，自行无条件拆除上述扩、加建部分房屋，面积 218.5405

平方米，整饰现场。”该决定书于 2019年 11月 15日留置送达

申请人。截至申请人提起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之日，未有就该决定

书提起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案件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

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，

适用本法。前款所称行政行为，包括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授权的组

织的行政行为。”第十一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……（二）对行

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；……（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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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）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。”第三十三

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

申请不符合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，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并说

明理由。”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六）项规定：“下列行为不

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：（六）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

行为而实施的准备、论证、研究、层报、咨询等过程性行为。”

本案中，根据在案证据，荔综违建处字〔2019〕137号《违

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至今未曾被裁判文书或复议决定否定

过，该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及法律适用，合法有效。案涉通知仅系

督促申请人积极履行生效的荔综违建处字〔2019〕137号《违法

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，系强制执行中的一个程序性环节，属于

因查处违法建设而实施的过程性行为，其本身并不产生终局性影

响，未创设或减损申请人的权利义务，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单

独、直接产生行政法上的影响，故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。

若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后续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不服，可依法

另行主张权利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

规定的受理条件，本府应予驳回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依

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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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


